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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配合对精神卫生法的学习、宣传，我们编写了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解读》。
本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同志担任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行政法室副主任黄薇同志担任副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直接参加立法工作的
同志参加撰稿。
本书力求准确、详尽、通俗地逐条解释每一条内容，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学习和理解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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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监狱、看守所等场所履行精神障碍预防义务的规定。
 立法背景 被监管人员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且其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即将或者已经受到法律追究
，对社会地位、前途、家庭等的担忧，必然会促使他们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表现为恐惧、压抑、焦
虑、抵触、悔恨、绝望等心理特点，行为上多有与同监人发生殴斗，或者自杀、自残或者抵触改造等
行为。
为有效缓解被监管人员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违法行为的性质，以利于他们重新做人，
同时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监所秩序，规定由羁押、管教机关对被监管人员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宣传，以及
在必要时提供心理咨询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也可以说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条文解读 我国历来对服刑人员、被依法拘留、逮捕的人员、被强制戒毒的人员等被监管人员的心理
健康问题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以维护他们的身心健康。
主要有：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中提出，要开展被监管人群的精神卫生工作，把被监管人员的精神卫生工作纳入本地区精神卫生工作
计划，加强对公安机关监管民警，监狱、劳教部门民警和医护人员的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根据被监管
人员精神卫生流行病学特点，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被监管人员开展心理治疗和心理矫正工作。
2008年，卫生部等十七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年—2015年）
》的通知中，对司法行政部门所确定的职责是：结合监狱、劳教场所的精神医疗卫生工作的特殊性要
求，加强在押服刑人员、劳教人员的精神卫生工作，与卫生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监狱、劳教场所精神卫
生工作政策，将在押服刑人员、劳教人员的精神卫生工作纳入监狱、劳教所所在地精神卫生工作规划
，在当地卫生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服刑人员、劳教人员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与康复工作。
 2003年，司法部发布了《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其中设专章规定了“心理矫治”。
该规章第四十五条规定：“监狱应当对罪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心理健康知识，使罪犯对心理问
题学会自我调节、自我矫治。
”同时规定，监狱应当开展对罪犯的心理矫治工作。
心理矫治工作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测验、心理咨询和心理疾病治疗。
为做好以上工作，监狱应当建立心理矫治室，配备专业人员，配置必要的设备，除对罪犯提供心理咨
询服务，解答罪犯提出的心理问题外，在罪犯人监教育、服刑改造中期、出监教育期间，还应当对罪
犯进行心理测验，建立心理档案，为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和心理矫治提供参考，对重新犯罪的倾
向进行预测。
该规章对从事心理测验、心理咨询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的条件规定如下：第一，取得心理咨询员、心
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师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第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第三，
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监狱除自己配备以上专业人员外，还可以聘请社会专业人员参与对罪犯的心理矫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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